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      【財物借據】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第      號
  茲向霧臺國小借用到下列物品人，由借用人妥善使用並加維護，訂於    年    月    日繳還，如有損壞負責賠償。
此據
	項目名稱
	規格說明
	單位
	數量
	物品編號
	備註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	
	
	
	
	
	󠆱正常
□損壞


借用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借用人: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 
財物借用日期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，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借用單位:霧台國小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財物歸還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點交人簽章：
